


校培养方案的修订工作。并对教指委“培养方案指导性意见”
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。 

三、课题申请方式方法 
申请立项的程序是：结合实际，自愿申请，自筹研究经

费，教指委组成专家组评审，教指委批准立项，课题组具体
承担课题研究工作。教指委秘书处对全部课题负有组织与管
理的职责。 

欢迎培养院校与合作企业协同开展教育课题研究。 
各领域协作组组长单位、各培养单位、各工程硕士研究

生合作培养的企业均可申请。一般一个单位申报一项。 
立项课题负责人负责课题的具体管理，并应采取切实措

施，保质保量地开展好课题研究工作。 
第二批课题未按时提交结题报告的单位，暂停本次研究

课题的申报权。 
四、有关安排 
2012 年 4 月底，申请人递交《全国工程硕士教育研究课

题申请立项书》（见附件）。6 月底，教指委公布立项名单。
11 月底，课题组递交中期检查报告。2013 年 6 月底，课题
组递交结题报告。 

申 请 立 项 书 书 面 版 寄 教 指 委 秘 书 处 ， 电 子 版 传 至
gcss@meng.edu.cn。未满足上述有关时间要求者，视为自
动放弃课题。 

五、其他 
教指委课题研究成果将以一定形式编辑出版，并在会议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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